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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23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2年第 23次审议会议于 2022年 4月

29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

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格力博（江苏）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

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曾涉多项知识产权纠纷。请发行人

说明：（1）现有主要产品专利获取情况以及主要境外销售市场

专利占比情况；（2）若瑞思迈重启对发行人的诉讼可能产生的

影响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格力博（江苏）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 2021年扣非后净利润同比下降 41.56%，经营活动

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，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68.95%。请发行

人说明上述变化的原因和相关经营风险、财务风险，以及应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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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超过 98%的主营业务收入来自于境外，

且客户集中度较高。发行人的应收账款对账量大且较为复杂。

请发行人说明与主要客户对账的内部控制建立及执行情况。请

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三）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毛利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。请发行

人结合行业格局、客户结构等因素说明上述变化的原因及影响。

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 

（二）格力博（江苏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 

（三）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章节中进一步披

露与主要客户应收账款结算方式发生变化产生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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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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